
民  事  诉  状

原      告：安路普（北京）汽车技术有限公司
法定代表人：赵月强

职务：经理


地      址：北京市昌平区流村镇南雁路B04-1-101
电      话：13801186780
被      告：上海申龙客车有限公司
法定代表人：任可翔
地      址：上海市闵行区华宁路2898号A区
电      话： 18601639606、18616830298
案    由：买卖合同纠纷
请求事项：

1、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货款人民币37.5万元；
2、判令被告按实际逾期时间向原告支付逾期付款利息（计算至2021年4月18日为人民币45863.78元）；

3、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及原告律师费、差旅费。
事实和理由：

2018年12月3日，原被告签订《客户指定件采购合同》，被告向原告采购光华荣昌ECAS系统50套，货款总额为47.5万元，按照合同约定，被告应在验收合格并收到原告开具的发票后60日内一次性付款。合同签订后，原告于2018年12月13日向被告发货，并于2019年1月5日向被告开具47.5万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。被告于2019年11月21日向原告付款10万元，其余货款37.5万元至今没有支付。原告向被告多次追索未果，故依法诉至贵院，请人民法院查清事实，支持原告的诉讼主张，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。
此致


 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







     具状人：安路普（北京）汽车技术有限公司








     法定代表人：
二○二一年四月    日

